附件1：
公款送礼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中央和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的统一安排部署，为坚决纠正用公款送礼行为，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省委九项规定精神，按照中央和省委关于持续深入开展“四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总体要求，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采取有力措施整治用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有效遏制公款送礼、违规收受礼金礼品（包括违规借用车辆）等行为，促进全校各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二、主要任务和责任分工

整治公款送礼工作由校纪委牵头，党政办、纪检监察处、计财处、审计处等单位配合。
（一）整治在公务活动中赠送或接受礼品、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的问题。严格执行《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严肃财经纪律，落实礼金礼品登记上交制度，坚决整治在公务活动中以各种名目收、送礼品、礼金以及各种购物卡、消费卡等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不正之风。
组织实施单位：纪检监察处、计财处
责任人：胡秀英  赵华
配合单位：党政办、审计处
（二）整治节日期间用公款送节礼的问题。按照中央、省纪委的安排部署，通过自查自纠、明察暗访等手段，坚决整治各类节日期间用公款购买赠送礼品、礼金以及各种购物卡的问题，积极倡导文明、简朴的节庆风气。
组织实施单位：党政办、纪检监察处
责任人：敖洁  胡秀英
配合单位：计财处、审计处
（三）整治索取、接受或以借用为名占用管理或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的单位或个人财物的问题。通过自查自纠、明察暗访和受理信访举报，坚决查处利用权力索取、接受或以借用为名占用管理或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的单位或个人财物（包括违规借用车辆等）的行为，遏制少数干部、教师利用职权进行贪腐现象。
组织实施单位：纪检监察处 
责任人：胡秀英
配合单位：计财处、审计处、党政办
（四）健全完善制度。根据《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的有关精神，完善关于严禁违规收送礼金礼品、严肃财政纪律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从源头上堵塞公款送礼经费来源渠道，落实礼金礼品登记上交制度，构建专项整治工作长效机制。
组织实施单位：纪检监察处、计财处
责任人：胡秀英 赵华
配合单位：党政办、审计处 
三、工作步骤和推进措施
（一）自查自纠阶段（2014年4月中旬—5月中旬）。要求各二级党组织、各单位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在已有工作基础上，专门进行研究，召开会议进行部署，进一步明确要求，规范制度，抓好落实。要明确各部门各单位的责任领导和责任人，定期开展自查和监督，认真做好礼金礼品登记上交工作，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各部门各单位须于2014年5月15日前，向纪检监察处上报专项整治自查自纠情况。（联系人：张韵杨，联系电话：85258529）。
（二）督导检查阶段（2014年5月下旬—7月下旬）。
1、配合“三公经费”控制专项整治工作，会同审计处、计财处等相关职能部门于6月上旬选择部分单位开展公务接待费、国内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等支出情况特别是违规收、送礼金礼品等情况的重点检查。
2、在节假日等重要时间节点，结合整治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款高消费等暗访工作，重点检查收送礼金礼品情况。此外，纪委将受理电话举报（85258529）和信件举报，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对明察暗访和群众信访举报中发现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处理一起，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三）总结评估阶段（2014年8月上旬—9月上旬）。各部门和各单位要全面汇总、梳理专项整治工作中好的经验和做法、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方向，并向本单位群众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各部门各单位专项整治工作总结应于2014年9月8日前报校纪委。专项整治各参与单位将组织力量通过资料分析、现场检查、座谈了解、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群众满意度调查等方式，对公款送礼专项整治工作进行检查、验收和评估，确保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形成工作合力。为切实加强领导和协调，形成协同推进的合力，召开校公款送礼专项整治工作联席会议，由校纪委书记召集，纪检监察处、党政办、计财处、审计处负责人为成员。
（二）加强教育，营造良好氛围。各部门各单位要利用网站、内部简报等多种载体，采取多种形式，利用节假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加强廉洁从政等法规制度的宣传教育，加大典型问题通报力度，积极倡导文明、简朴的节庆风气，纯洁干部在公务活动交往行为，为有效遏制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贪腐行为营造良好氛围。
（三）开门整治，务求工作实效。在专项整治期间，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思想认识，强化监督检查，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切实找准突出问题，制定解决方案，要坚持开门整治，接受群众和舆论监督。纪检监察处、计财处等相关职能部门将适时调度工作进展情况，并组织检查督导，并对工作措施不够有力、工作进展较为迟缓、工作不够扎实的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予以严肃问责。各二级党组织要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全面落实各部门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负总责、亲自抓，分管领导集中精力抓，确保圆满完成专项整治工作任务，以实实在在的成效积极营造我校风清气正的校园环境。
　　　　　　　　　　　　                    
附件2：

“庸懒散”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中央和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为切实整治机关“庸懒散”问题，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工作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纪委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省委关于推进“四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总要求，通过深入开展“庸懒散”问题整治行动，着力解决学校干部、教师存在的违反工作纪律的行为，进一步弘扬新风正气，提升工作效能，营造干部、教师想事、做事的良好氛围，建立整治工作的长效机制，以实际成效取信于师生。

二、主要任务和责任分工
（1） 整治突出问题：一是整治自由散漫、衣冠不整、上班迟到早退的问题；二是整治上班时间擅自离开工作岗位、旷工或者因公（私）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的问题；三是整治上班时间炒股、玩电子游戏、观看娱乐节目、打牌、下棋、打麻将、出入休闲娱乐场所等问题；四是整治干部不作为、乱作为，遇到工作怕担责，碰到困难就回避，遇到矛盾就推诿的问题；五是整治机关干部对本职工作不用心，上班时间在外兼职，参加各类与本职管理工作不相关的会议、活动等的问题；六是整治不注重学习，思想懒散、作风疲沓，在工作中惰性大、效率低的问题；七是整治教师私自调课，以及教授不上课、博士硕士代课等行为；八是整治其他“庸懒散”突出问题。

组织实施单位：机关党委、人事处、教务处

负责人：刘安生、卢毅、李录平

配合单位：纪检监察处、党政办

（二）完善相关制度：建立健全干部作风问责办法，将遵守工作纪律的情况纳入机关年度考核和“四型”机关评定的一项重要内容，将遵守工作纪律的情况与机关干部年度考核、评奖评优等挂钩。

1、建立健全严明群众工作纪律、严格干部作风问责的暂行办法。

组织实施部门：组织部
负责人：付嫦娥
配合部门：纪检监察处、人事处

2、 将遵守工作纪律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

组织实施部门：纪检监察处

负责人：胡秀英

3、 将遵守工作纪律情况纳入机关单位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

组织实施部门：人事处

负责人：卢毅

配合部门：党政办、组织部、机关党委

4、 将遵守工作纪律情况纳入“四型”机关评定的重要内容

组织实施部门：机关党委
负责人：刘安生
三、工作步骤

（1） 动员部署阶段（2014年4月中旬）。各二级单位、机关各职能部门要结合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高度重视“庸懒散”专项治理工作，要召开会议进行专题研究，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分管领导并指定专人负责，制定具体工作措施，狠抓工作落实。宣传部门要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形成一个改进工作作风的良好氛围。

（二）自查自纠阶段（2014年4月下旬—5月中旬）。按照学校党委的要求，各二级单位、机关部门要深入开展自查自纠，认真查找“庸懒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有效地整改，对违反学校规定的，进行严肃处理。

（3） 整治实施阶段（204年5月下旬—至7月下旬）。学校纪检监察部门会同组织、人事、机关作风督导团组成暗访组，不定期地采用多种形式进行暗访，核查工作纪律有关规定执行情况。对发现的违纪违规人员不管是谁都要进行点名通报。选择部分暗访中问题较多的单位，采取专门检查等方式，督促抓好整改、落实。利用校报、校园网对执行好的单位进行表扬，执行不力的单位予以通报批评。

学校设立网络举报（电子邮箱：wsjb@csust.edu.cn）、电话举报（85258529）和信件举报，加大信访举报的查处力度，对违纪违规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
（4） 总结评估阶段（2014年8月上旬—9月上旬）。各单位对专项整治工作情况要进行认真总结，并将整治成果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的监督和评价。针对专项整治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建章立制，加强考核，抓好制度落实，通过制度管人管事，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制度化。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工作合力。为切实加强对治理“庸懒散”工作，形成协同推进工作的合力，学校成立由纪委书记谈传生任组长的“庸懒散”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校纪检监察办公室、电话：85258529），各二级单位也要设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建立分工负责，实地督促，确保整治工作常态化。
（2） 坚持开门整治，营造良好氛围。充分利用学校各种宣传媒体加大对“庸懒散”整治工作的宣传教育，树立工作作风无小事的意识。加强正面引导，加大典型问题通报力度，将暗访情况在学校党政例会上进行通报。对问题严重的单位和个人，以校纪委名义进行通报，并在全校进行公开。领导干部要发挥带头作用，以上示下，广泛接受群众监督，积极推进作风根本好转。

（3） 加强监督检查，严格责任追究。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运用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的方式进行问责，对于情节轻微的，给予批评教育、诫勉谈话；情节严重的，给予通报批评责令公开检讨、停职检查，并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将遵守工作纪律的情况与年度考核挂钩。
附件3：
违规职务消费和公款大吃大喝
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根据中央和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的部署和要求，为坚决纠正违规职务消费和公款大吃大喝问题，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全面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省委九项规定要求，按照省委关于持续深入开展“四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总体部署，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对挥霍浪费公款、社会影响很坏、群众极为反感的违规职务消费和公款大吃大喝行为，切实采取有力措施坚决予以纠正，真正做到从严从简勤俭办事，依法依规按程序办事，务实节俭进行职务消费和公务接待工作，有效扭转过度职务消费和公款大吃大喝等奢侈浪费之风，建立健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长效机制。 
二、主要任务与责任分工 
（一）整治违规职务消费问题。着力纠正少数部门和领导干部职务消费随意性大、铺张浪费、公私不分等问题，逐步规范各级干部职务消费行为。
1、整治过度职务消费、奢侈浪费问题。纠正少数领导干部职务消费随意列支、盲目攀比、挥霍浪费的问题，重点检查公务差旅费、公务接待费、办公费等经费支出，看开支是否合理规范。
组织实施单位：审计处、计财处

责任人：谈香如  赵华

配合单位：纪检监察处、党政办
2、整治职务消费过程中假公济私、化公为私问题。整治少数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在职务消费过程中报销应由其个人或者亲属承担的费用、虚开发票套取现金等问题。

 组织实施单位：审计处、计财处

责任人：谈香如  赵华

配合单位：纪检监察处、党政办
（二）整治公款大吃大喝问题。坚决整治在高档酒店、宾馆、农家乐、私人会所等场所公款吃喝的问题；坚决整治校属各单位、部门之间用公款相互宴请的问题；坚决整治利用公款单位内部教职工吃喝的问题；通过明察暗访、自查自纠和信访举报，严肃查处违规行为，坚决整治奢靡享乐之风。 
组织实施单位：纪检监察处、党政办

责任人：胡秀英 敖洁

配合单位： 审计处、计财处

（三）整治公务接待过程中的违纪违规行为。认真落实接待清单制度，坚决纠正公务接待活动中超规格、超标准接待，擅自扩大接待范围、变相安排公务接待等问题。认真落实公务接待集中管理和审批控制制度，进一步规范公务接待工作。
 组织实施单位：计财处、审计处

责任人：赵华  谈香如  

配合单位：纪检监察处
（四）建立完善相关制度规定。根据中央《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和《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等制度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抓紧修订我校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等制度，以制度机制严格规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职务消费和公务接待行为。
组织实施单位：党政办、计财处
责任人：敖洁 赵华 

配合单位：纪检监察处、审计处

三、工作步骤和整治措施 
（一）宣传动员（2014 年4月中旬）。各二级党组织、各单位要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认真组织学习《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中央、省委文件精神和学校党委的要求，宣传此次专项整治的目的意义和主要任务，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决纠正违规职务消费和公款大吃大喝问题，倡导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二）督促检查（2014年4月下旬—6月中旬）。由校纪委牵头协调专项整治参与单位组成工作组，对部分单位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重点选择部分公务接待经费等没有明显下降的单位开展检查。
（三）整改落实（2014 年6月下旬—7月下旬）。坚持开门搞整改，专项整治工作组要在广泛征求干部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实施整改，整改过程及成效应以适当形式向干部群众公示。有关职能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确保问题整改落实到位。校纪委将通过电话举报（85258529）和信件举报方式发现违纪违规问题，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
（四）总结评估（2014 年8月上旬—9月上旬）。各部门各单位要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程，持续深入推进专项整治工作，完成好各项专项整治任务，在此基础上，全面汇总、梳理专项整治工作中好的经验和做法、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明确下一步努力的方向，并在本单位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各部门各单位专项整治工作总结应于9月8日前上报校纪委。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专项整治工作由校纪委牵头，纪检监察处、计财处、审计处、党政办配合。在牵头单位的统筹协调下，各参与单位按照既分工明确、又密切配合的要求，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和工作程序，召开工作联席会议，由校纪委书记召集，纪检监察处、计财处、审计处、党政办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联席会议要注重整合工作资源，实行部门联动，建立分工负责、情况收集、实地督查、情况通报等工作机制，力求工作实效。
（二）强化督促检查，推动整改落实。通过督促检查、暗访抽查等方式，督促各部门各单位切实把整治违规职务消费和公款大吃大喝工作摆到重要位置。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对整治工作负总责，亲自部署工作，亲自组织协调，亲自参与整改，亲自解决问题。
（三）强化执纪力度，严格责任追究。各单位在整治过程中自查自纠的问题并能及时纠正的，在处理上适用从轻、从宽政策；通过督促检查、暗访抽查和受理信访举报发现的问题，坚持从重、从严、从快处理的原则，严格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纪检监察处、组织部、人事处、计财处、审计处要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党纪政纪处分、组织处理和相关处罚工作，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 
（四）强化源头治理，健全长效机制。按照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的要求，从完善制度、深化改革、加强监督、注重教育等方面入手，建立健全防治违规职务消费和公款大吃大喝问题长效机制。校纪委要不断完善惩治违规职务消费和公款大吃大喝问题的纪律规定和执纪检查方式，计财处、党政办要根据中央和省委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完善关于职务消费和公务接待等方面的管理规定，明确界限，量化标准，增强协调性、操作性和科学性，切实织牢制度笼子。各单位要加强对本单位干部群众的日常教育和管理，提高干部群众对有关制度规定的知晓度和遵从度，自觉合法合规开展公务活动。要对本单位职务消费情况和公务接待开支等具体情况在本单位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通过制度、教育、公开、惩处等方式逐步构建预防违规职务消费和公款大吃大喝的有效机制。
